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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北幼儿园长之子涉拍大量性影像，媒体依法无法揭露校名引议｜Whatsnew

法规对于儿少权益张起保护伞，但台湾新闻业经常得面对“报与不报”的难题。

2024年6月30日，儿童在亲水公园嬉水。摄：陈焯煇/端传媒

台北市一间私立幼儿园园长之子被控于2023年涉嫌猥亵、性侵多名幼童，目前全案依涉犯儿少性剥削等罪持续侦办，台北地院将在8月宣判。

事件源于2023年媒体揭露被告涉嫌性侵多名女童，经检警调查后，检方先是针对六名受害女童依未成年违反意愿猥亵、加重强制性交等罪起诉被告。不料，
经媒体报导后有十多名女童家长报案，检方追查时又在嫌犯住处搜出多部手机，查获逾六百支性影像，且拍摄时间都在一年内。

媒体更报导，嫌犯母亲在事件爆发矢口否认儿子涉案，遭到舆论批评包庇，甚至被质疑将其另经营之私立托婴中心更名，持续执业。

儿少权法规范媒体不得揭露校名

据多家媒体报导，受害女童家长首次通报时间为2022年7月，然直到隔年3月“教保条例与幼照法修正案”正式实施，才规定在“调查期间”的教保服务机构应
停聘涉案人员；而7月台北市教育局再次接获通报，北市教育局认定该名教保员有性侵、性骚扰行为，嫌犯才在检调羁押后离职。

此期间长达一年的犯行，成为此案近来在台湾舆论沸腾的主因。

除此，舆论更不满现行《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》第69条规定“宣传品、出版品、广播、电视、网际网路或其他媒体对下列儿童及少年不得报导或记
载其姓名或其他足以识别身分之资讯”，使得台湾媒体在报导此事件时无从揭露校名，因而使家长在嫌犯2022年遭控并受调查一事仍不知情，持续将孩童送
去该所幼儿园；且从犯案时间轴来看，嫌犯在2022年遭控后因证据不足未能起诉，后续更持续犯行长达一年之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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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年7月4日，台北及新北市。摄：陈焯煇/端传媒

涉案幼儿园已废止许可

而针对外界质疑北市府并未在接获通报的第一时间开罚、祭出停职处分，市长蒋万安15日表示，去年教育局与社会局同警方介入并即刻调阅监视器，但未发
现相关证据，后来全案于2023年6月以不起诉处分侦查终结。蒋万安强调，会再针对相关过程进行检讨，请警察局、社会局与教育局加强稽查，除防止旧园
长重新借壳上市，也将召开跨局处会议，提出修法以保护儿少权益。

北市教育局则进一步召开家长说明会并在2023年10月1日废止设立许可。北市教育局又针对本案行为人裁罚新台币60万元，且其终身不得在教保服务机构
任职；教育部则成立专案小组，对幼童进行个案辅导，并提供相关安置资源。

教育部此前回应，该幼儿园已于2023年8月14日停止招生，涉案教保员及幼儿所的违法裁罚讯息已于2023年8月18日、2023年9月20日及2024年3月13日
公布于全国教保资讯网，不适任人员若经确认并受管制，人员名单也会与卫福部系统同步。

针对相关案件的资讯揭露，教育部表示目前也已督促北市教育局尽速完成调查，也会请其依儿少权法及政府资讯公开法等相关规定，揭示对公益有必要之相
关资讯。

儿少隐私与知情权的碰撞

该幼儿园性侵案在前年即有家长报警，但现行规定为保护儿少隐私，媒体无法进一步揭露嫌疑人资讯。去年，曾任高雄地检署襄阅主任检察官的律师葛光辉
接受镜周刊采访指出，法规立意良善，然部分限制却可能使更多不知情的儿少在案件诉讼期间受害。葛光辉认为，相关规定应研议适度放宽，在法院已羁
押、检察官提起公诉等情况下，由教育主管机关主动公布加害人任职之单位与其他适当资讯，兼顾社会大众知情权同时，防止法令变相保护加害人。

此外，依据《儿少法施行细则》规定，所谓“其他足以辨识身分之资讯”，包括“儿童及少年照片或影像、声音、住所、亲属姓名或其关系、就读学校或其班级
等个人基本资料。”法规对于儿少权益张起保护伞，但台湾新闻业经常得面对“报与不报”的难题。

据同法第69条第4项规定，若为增进儿童及少年福利或维护公共利益，且经行政机关邀集相关机关、儿童及少年福利团体与报业商业同业公会代表共同审议
后，认为有公开之必要则不在此限。但也由于程序旷日费时且在新闻性的考量下，新闻界多以去识别化的方式进行报导。

时代力量前立委王婉谕在脸书上发文以“炼狱”指出，儿少权法第69条的规定，导致媒体无法揭露加害人资讯，反而成为加害者的保护伞，这是当时立法院修
法没有顾虑到的层面。

日前，民进党立委林月琴、李坤城及林楚茵邀集民间儿少团体，针对《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》第69条修法方向召开公听会。会中达成四点共识，针
对儿少权法第69条第一项第一款“儿虐部分”与“家外儿虐”，制定相关例示框架和例外条款，兼顾公共利益、示警与兼顾潜在受害者的知情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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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过，去年12月，新北国中生割喉案也曾引发报导界线的相关疑虑，但却是部分媒体过度揭露事件特征，引发网友跟进指涉、公布当事人相关资料，新北地
院也因此特别声明警告媒体与民众勿触犯《少年事件处理法》中限制公开资讯等规范。

2023年7年22日，台北市的一场园游会。摄：陈焯煇/端传媒

台湾儿少性剥削影片危机四伏

除了无法揭露涉事幼儿园问题外，被告持有六百多部性影像之犯罪行为再度引发社会关注。去年，艺人黄子佼被揭露为网路偷拍论坛“创意私房”（又称“小圈
子”）高阶会员，购买并浏览未成年女子的性影像，遭检方依《儿少性剥削防制条例》起诉，台北地院于15日下午首次开庭。

针对非法持有儿少性影像犯罪，立法院于7月12日三读通过《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制条例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，针对无故持有或付费观览儿少性影像者，最
重可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并科最高100万元罚金。卫福部表示，此次《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制条例》，除明定样态、加重刑责，也授权中央主管机关得
运用科技技术方式，于网路主动巡查涉儿童或少年性影像犯罪嫌疑情事，创设警察机关应建立被害人性影像数位鉴识资料库，以利后续犯罪侦查阶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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